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國模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選任辯護人  黃暘勛律師

　　　　　  許洋頊律師

　　　　　　黃一峻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國模偵

字第1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

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均公訴不受理。

扣案之長刀壹把沒收。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 在民國109年8月28日16時18分左

右，駕駛車牌號碼 號自用小客車，開到接近臺東縣

太麻里鄉臺9線與南迴公路之路口時，不小心追撞其前方正

在停等紅燈的車牌號碼 號自用小客車，被撞車輛的

駕駛是告訴人 ，車上乘客則有告訴人 的丈夫即

告訴人 及兒子 。當告訴人二人、 下車查

看情況，發現被告在撞車後開始倒車，告訴人 因為想

要阻止被告逃離現場，便在被告的車旁跟被告發生拉扯，但

還是沒有成功阻止被告把車開走。然被告先把自己的車輛開

到離告訴人 等人不遠處的前方路邊後，竟基於殺人之

犯意，從自己車內拿出一把全長52.2公分、刀刃長度39.9公

分的長刀，朝向告訴人 及告訴人 的頭部砍去，

告訴人 因此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告訴人

則因此受了需要縫合4針的頭皮撕裂傷。 及遭

砍的告訴人 趁隙躲入車內，被告繼續持前揭長刀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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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傷的告訴人 ，然因救護車接獲通報趕到現場，被告

見狀立刻逃離現場，告訴人二人才沒發生死亡結果而未遂。

因認被告對告訴人二人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

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嫌等語。

貳、本案不爭執的事項：

  ㈠被告在109年8月28日16時18分左右，駕駛車牌號碼

號自用小客車，開到接近臺東縣太麻里鄉臺9線道路與南迴

公路之路口時，不小心追撞前方正在停等紅燈的車牌號碼

號自用小客車，被撞車輛的駕駛是告訴人 ，車

上乘客則有告訴人 及 。

  ㈡當告訴人二人及 下車查看情況，發現被告在撞車後開

始倒車，告訴人 因為想阻止被告逃離現場，便在被告

的車旁跟被告發生拉扯，但還是沒有成功阻止被告把車開

走。

  ㈢被告先把自己的車輛開到離告訴人 等人不遠處的前方

路邊後，從自己車内拿出一把全長52.2公分、刀刃長度39.9

公分、刀柄長度為12.3公分的長刀。

  ㈣告訴人 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告訴人

則受了需要縫合4針的頭皮撕裂傷。

  ㈤被告與告訴人 追逐的過程中， 及受傷的告訴人

趁隙躲入車內。

  ㈥救護車到現場後，被告拆下自己的汽車車牌逃離現場，並聯

絡朋友 載他到山區躲藏，經過警察連日展開搜山行動

後，終於在搜尋12日後，於109年9月9日11時15分左右在臺

東縣大武鄉南加津林山加津林溪底發現被告，警方將被告逮

捕並找到前揭長刀1把。　

參、對於本案爭點之判斷：

一、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 之頭部砍去?被告

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 ，因而

致告訴人 受有前揭傷害?

  ㈠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 之頭部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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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證人即告訴人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我是在查看車

況，我後來有看到被告有過來我們這邊，到很接近我的時

候，我才發現他好像有拿刀子，接下來我就有看到他把刀子

高舉的動作，然後就是朝我這個方向揮過來，因為我當下有

看到手舉起來的姿勢，所以我就很害怕，當時我是很本能的

轉過身要保護我兒子，被告是瞄準我頭部的位置，我後腦杓

的部分有被砍到，我被砍的時候是站著，但我是轉過身保護

我兒子的姿勢，我被砍了之後有大叫，然後好像有蹲下來的

動作，被告就是手有舉起來的姿勢，感覺應該是由上往下的

姿勢，因為他是舉高，但是我當時是轉過去，所以我其實也

沒有看到，到底正確是甚麼位置，我看到他有舉起來的動作

的時候，我就轉過身去，所以當時我應該是已經有抱住小孩

等語。是由證人即告訴人 前揭證詞可以知悉，被告當

時接近告訴人 時，手雖然有將刀子舉高想要朝告訴人

揮砍的動作，但當時因為證人即告訴人 直覺反

應是想要保護其兒子 ，所以立刻轉身去抱住 ，

並沒有實際看到被告當時是否確係「瞄準」其後腦杓砍去。

而一般人見他人持刀對其高舉，往往會有對方有意朝其頭部

揮砍之感覺，自無法僅憑其個人感覺即加以判斷，仍須有其

他補強證據，始足加以認定。

  ⒉告訴人 之後腦杓雖然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

傷，觀察告訴人 之身高並不矮，此雖可佐證被告當時

應有如告訴人 所述有將刀舉高之情形，然由證人即告

訴人 前揭證詞可以得知，告訴人 在被揮砍時係

處於轉身移動要去保護小孩之情況，告訴人 既然是處

於動態情況，於側身移動時遭到被告砍傷，則是否能僅憑告

訴人 之後腦杓有受傷之結果，即去反推被告當時

「必」係「瞄準」告訴人 之頭部揮砍，並非全然沒有

疑義。再告訴人 於本院審理中也證稱其並沒有看到告

訴人 遭砍的實際情況，而是告訴人 被砍大叫

後，才去注意。又該輛自用小客車駕駛座之左側，因為是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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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行車紀錄器的範圍外，並沒有拍到實際發生之情況。因

此，綜合上開證據的內容，尚無法勾稽認定被告當時「必」

係「瞄準」告訴人 之頭部砍去。

  ㈡被告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 ，

因而致告訴人 受有前揭傷害?

  ⒈本案告訴人 雖然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然

當時被告是否必係「瞄準」告訴人 之頭部揮砍，依現

有事證，尚無法推斷，已如前述。而觀察告訴人 當時

後腦杓刀痕之傷勢照片，以及比對檢察官所提出診斷證明書

之內容，並無法看出有刀痕甚深，甚至見骨之情形，且證人

即告訴人 亦未證稱當時遭砍時有頭暈、劇痛倒地等情

形，是尚難以認定被告當時有猛烈揮砍、不留餘地之情。再

者，告訴人 當時既係選擇轉身閃避，並未起身抵抗，

被告如有殺人之想法，當可繼續朝告訴人 之頭部、頸

部、身體要害等處持續攻擊，然被告在攻擊得逞後，並未持

續下手，實難想像其攻擊之時，有使告訴人 死亡之

意。是勾稽上開情況，尚無法認定被告當時出手攻擊告訴人

，係出於殺人之意思。

  ⒉復由本案行車紀錄器影片所顯示之案發緣由觀察，被告所駕

駛之上開自小用客車，於追撞其前方告訴人二人之上開自用

小客車後，告訴人二人均有走到被告所駕駛上開自小客車駕

駛座旁，被告見狀則開始倒車，欲行離去，告訴人 此

時有明顯與被告拉扯之行為，對此告訴人 於偵訊中亦

坦認：因為車禍後被告想要跑掉，我很激動，我想要阻止他

走，因為我拉不住他，所以我才動手打他2至3下等語。而由

本案行車紀錄器畫面觀察，告訴人 該段期間並未有出

手攻擊被告之行為，反而是有想要阻止告訴人 之肢體

動作，被告既然是受告訴人 攻擊，並非有意阻攔之告

訴人 ，則在告訴人 及被告先前並無深仇大恨或

有任何過節之情形下，實在難以想像被告會有殺害告訴人

之動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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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綜上，經審酌被告整體攻擊過程及方式、告訴人 所受

傷勢程度、有無殺害告訴人 之動機等情況後，僅能認

定被告係基於傷害之故意攻擊告訴人 。

二、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 之頭部砍去?被告

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 ，因而

致告訴人 受有前揭傷害?

  ㈠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 之頭部砍去?

  ⒈證人即告訴人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那時候跟被告拉扯

完，被告車子還是開走了，然後開到前面，不知道為什麼，

被告就停下來，當時是告訴人 先受傷，那時候我們都

是在駕駛座這一邊的外面，我們都在看車子的狀況有沒有問

題，我沒有看到告訴人 受傷的過程，我只有聽到告訴

人 大喊一聲，好像就是被告已經砍她了，因為我跟告

訴人 有一點點距離，所以被告那時候砍完，告訴人

蹲下去之後，我就趕快衝過去，一方面要看告訴人

怎麼樣，另一方面是被告又拿刀子繼續，有意識想要砍我

兒子的感覺，所以我趕快過去阻擋被告，那個場面有點混

亂，就是他好像有疑似要揮刀的感覺，下一秒我就覺得頭痛

了，就是有感覺被告在揮，應該算看到被告有在那邊甩的動

作，被告是朝著我老婆跟我兒子的方向，我當然是要衝過去

把被告的刀子打掉，要把我兒子推開，就是不要讓被告砍

到，那時候那個場面蠻混亂的，只是感覺到有被東西揮到，

是在要把我兒子推開的時候被揮到的，並沒有看到被告特別

瞄準告訴人 或我兒子身體上的什麼部位，事情發生的

很快，接著我就想要把刀子搶下來，所以跟被告在那邊扭

打，要搶被告的刀子，後來有搶成功，我不想再讓被告拿

刀，所以我就把刀丟遠一點，可是被告又去把刀撿回來，我

就一直問被告要怎麼樣處理，然後被告就一直罵我們，後來

感覺被告要繼續砍我，所以我就趕快跑給被告追，繞著車子

跑來跑去，可以感覺的到被告蠻生氣的，過程中被告有罵一

些髒話，而我是在扭打、搶刀子前就已經受傷了，我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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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刀子怎麼揮到我的頭，被告就是有揮刀的動作，當下只

覺得很痛等語。是由證人即告訴人 的證詞可以知悉，

被告當時是先對告訴人 攻擊，告訴人 因此大

叫，引起告訴人 之注意，此時告訴人 發現被告

似有意要朝其兒子攻擊，而上前要推其兒子，避免遭到被告

攻擊，被告之刀則於此時揮到告訴人 之頭部，而告訴

人 因專注力均在推走其兒子，避免其兒子遭到攻擊，

並未實際看到被告是否係「瞄準」其頭部揮砍。

  ⒉告訴人 雖然受了需要縫合4針的頭皮撕裂傷。然由證

人即告訴人 前揭證詞可以得知，證人即告訴人

當時因察覺其子可能有危險，而上前欲推開其子，此時告訴

人 既然是處於動態情況，於移動上前時遭到被告砍

傷，自不能排除是在混亂中擊中告訴人 ，造成告訴人

上開傷勢之可能性，則是否能以告訴人 之頭部

有受傷之結果，即去反推被告當時「必」係直接「瞄準」告

訴人 之頭部揮砍，即非完全沒有疑義。是綜合上開證

據的內容，尚無法勾稽認定被告當時確實是瞄準告訴人

之頭部砍去。

  ㈡被告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 ，

因而致告訴人 受有前揭傷害?

  ⒈依告訴人 指證之內容，當時其係因察覺其子可能有危

險，上前欲拉開其子，而於此時遭被告砍傷，此時告訴人

既然是處於動態情況，於上前移動時頭部遭到被告砍

傷，無法推斷被告當時「必」係「瞄準」告訴人 之頭

部揮砍，已如前述。再由告訴人 受傷之程度觀察，扣

案被告當時所持用之長刀，為1把全長52.2公分、刀刃長度3

9.9公分、刀柄長度為12.3公分的長刀，以該長刀之長度及

外觀鋒利的情況，如朝他人之頭部猛力揮砍，當足以使他人

受有足以致死之嚴重傷害。然觀察告訴人 頭部所受之

頭部傷勢，刀痕顯然甚淺，而證人即告訴人 亦未證稱

當時遭砍時有頭暈、頭痛欲裂等情況，是尚難以認定被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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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揮砍之舉，反可見其揮刀時確實留有餘力，故被告究有

無殺害告訴人 之犯意，實有疑問。

  ⒉公訴意旨雖然另外主張被告和告訴人 在繞車追逐時，

有在車尾處猛力砍擊一刀，雖並未擊中告訴人 ，然已

在該車身留有明顯刀痕之情形，欲以此刀證明被告主觀上有

殺人犯意，並提出該段行車紀錄器影片為據(編號845B影像1

分37秒至第38秒處)。然而，本案如「單純」將注意力置於

被告持刀砍中車尾此刀之猛力程度，集中關注該片段，雖實

令人驚悚，惟如觀察注意被告與告訴人 追逐之整體流

程，則屬不然。本案如整體觀察該行車紀錄器影片，當可發

現過程中並非僅有被告單方面追逐告訴人 ，亦可見告

訴人 有舉起手主動朝被告走去之情形(編號845B影像

第4秒)，並非單純處於被動的一方；且告訴人 其後又

返回車尾後，並可見其緩步及用手指著影像外之人之情(編

號845B影像第16秒)，倘若被告持刀返回，係要持續追殺告

訴人 ，且殺意甚堅，告訴人 豈能夠如此漫步徐

行?又其後被告持刀返回車尾處時(編號845B影像第39秒)，

竟亦在過程中抽離，好整以暇地前往拾取地上的包包，將其

放在肩上(編號845B影像第41秒至第47秒)，甚至還不忘要將

遺留的拖鞋穿上(編號845B影像第48秒)，並未有持刀持續砍

擊之舉；再告訴人 又出現於畫面時，竟亦雙手叉腰，

擺出三七步之姿勢(編號845B影像1分04秒)，於發現被告前

來時，始又快步離去(編號845B影像1分07秒)，過程中並未

見被告有不斷追砍之情；直至該影片末端(編號845B影像1分

37秒至第38秒)，告訴人 以面對車尾之方式出現於車

尾，隨即離去畫面，被告其後則持刀猛力揮砍擊中車尾，然

因告訴人 於揮擊時已離去該畫面，無法確知被告揮刀

時雙方實際距離，則被告斯時究意在恫嚇?單純以車洩憤?或

確係欲持刀對人猛擊?即顯非無疑。再觀諸被告持刀返回

後，整體過程中並非持刀不斷追砍告訴人 ，反而抽

離，好整以暇地「撿包包」、「穿拖鞋」，停頓其攻擊，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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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當時是否確有殺害告訴人 之意思存在，很有疑

問。

  ⒊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提出之事證，尚無法證明被告具有殺害

告訴人 之犯意，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應採對被告有

利之認定。

肆、本案之處理：

一、按刑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應適用

之法條者，以科刑或免刑判決為限，檢察官以殺人未遂起

訴，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為被告所犯實為傷害罪，未經合法

告訴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告訴，則於判決理由欄

敘明其理由，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諭知不受理判決

即可，尚無適用同法第300條之餘地(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

第660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案被告持刀攻擊被害人，其當可知悉此舉會造成被害人受

傷，被告亦坦承其傷害告訴人二人之犯行（本院卷第451

頁）。從而，被告雖無殺人犯意，然有傷害之犯意及結果，

足堪認定。是核被告所為，應僅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

罪，依刑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因案發後被告

已與告訴人二人成立和解，告訴人並當庭表示對被告撤回告

訴，有和解書及撤回告訴狀各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87頁

至第189頁），依法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伍、沒收部分：

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

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供犯罪所用之物，得由法官審酌個案

情節決定有無沒收之必要。又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第

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

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

收，刑法第40條第3項亦有明定，是現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

定，已具有獨立性之法律效果，而非僅屬從刑之性質，並不

受本案罪刑部分之影響，故被告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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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未能訴追犯罪行為人之犯罪，仍得於判決中併予宣告沒

收。

二、經查，扣案之長刀1把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本案犯傷害犯

行所用之物，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明確。被告所涉傷害

犯行，雖因告訴人二人均撤回告訴而應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

決，因法律上原因未能判決有罪，惟依首開說明，仍得對供

犯罪所用之物單獨宣告沒收，爰對被告單獨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刑法第38條第2項、

第40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佾德、林靖蓉、馮興儒提起公訴及到庭執行職

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9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立群

          　                  法  官  徐晶純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

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

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惠棋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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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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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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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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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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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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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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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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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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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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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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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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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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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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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hyperlinkText {
	color 			: blue ; 
	text-decoration : underline ;

}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國模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榮彬　男  民國54年12月1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V123101101號
                    住臺東縣臺東市山西路2段1050號　
選任辯護人  黃暘勛律師
　　　　　  許洋頊律師
　　　　　　黃一峻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國模偵字第1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均公訴不受理。
扣案之長刀壹把沒收。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廖榮彬在民國109年8月28日16時18分左右，駕駛車牌號碼OU-1111號自用小客車，開到接近臺東縣太麻里鄉臺9線與南迴公路之路口時，不小心追撞其前方正在停等紅燈的車牌號碼BMW-2424號自用小客車，被撞車輛的駕駛是告訴人李麗雲，車上乘客則有告訴人李麗雲的丈夫即告訴人王文儒及兒子王家豪。當告訴人二人、王家豪下車查看情況，發現被告在撞車後開始倒車，告訴人王文儒因為想要阻止被告逃離現場，便在被告的車旁跟被告發生拉扯，但還是沒有成功阻止被告把車開走。然被告先把自己的車輛開到離告訴人李麗雲等人不遠處的前方路邊後，竟基於殺人之犯意，從自己車內拿出一把全長52.2公分、刀刃長度39.9公分的長刀，朝向告訴人李麗雲及告訴人王文儒的頭部砍去，告訴人李麗雲因此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告訴人王文儒則因此受了需要縫合4針的頭皮撕裂傷。王家豪及遭砍的告訴人李麗雲趁隙躲入車內，被告繼續持前揭長刀追逐受傷的告訴人王文儒，然因救護車接獲通報趕到現場，被告見狀立刻逃離現場，告訴人二人才沒發生死亡結果而未遂。因認被告對告訴人二人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嫌等語。
貳、本案不爭執的事項：
  ㈠被告在109年8月28日16時18分左右，駕駛車牌號碼OU-1111號自用小客車，開到接近臺東縣太麻里鄉臺9線道路與南迴公路之路口時，不小心追撞前方正在停等紅燈的車牌號碼BMW-2424號自用小客車，被撞車輛的駕駛是告訴人李麗雲，車上乘客則有告訴人王文儒及王家豪。
  ㈡當告訴人二人及王家豪下車查看情況，發現被告在撞車後開始倒車，告訴人王文儒因為想阻止被告逃離現場，便在被告的車旁跟被告發生拉扯，但還是沒有成功阻止被告把車開走。
  ㈢被告先把自己的車輛開到離告訴人李麗雲等人不遠處的前方路邊後，從自己車内拿出一把全長52.2公分、刀刃長度39.9公分、刀柄長度為12.3公分的長刀。
  ㈣告訴人李麗雲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告訴人王文儒則受了需要縫合4針的頭皮撕裂傷。
  ㈤被告與告訴人王文儒追逐的過程中，王家豪及受傷的告訴人李麗雲趁隙躲入車內。
  ㈥救護車到現場後，被告拆下自己的汽車車牌逃離現場，並聯絡朋友潘智翔載他到山區躲藏，經過警察連日展開搜山行動後，終於在搜尋12日後，於109年9月9日11時15分左右在臺東縣大武鄉南加津林山加津林溪底發現被告，警方將被告逮捕並找到前揭長刀1把。　
參、對於本案爭點之判斷：
一、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砍去?被告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李麗雲，因而致告訴人李麗雲受有前揭傷害?
  ㈠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砍去?
  ⒈證人即告訴人李麗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我是在查看車況，我後來有看到被告有過來我們這邊，到很接近我的時候，我才發現他好像有拿刀子，接下來我就有看到他把刀子高舉的動作，然後就是朝我這個方向揮過來，因為我當下有看到手舉起來的姿勢，所以我就很害怕，當時我是很本能的轉過身要保護我兒子，被告是瞄準我頭部的位置，我後腦杓的部分有被砍到，我被砍的時候是站著，但我是轉過身保護我兒子的姿勢，我被砍了之後有大叫，然後好像有蹲下來的動作，被告就是手有舉起來的姿勢，感覺應該是由上往下的姿勢，因為他是舉高，但是我當時是轉過去，所以我其實也沒有看到，到底正確是甚麼位置，我看到他有舉起來的動作的時候，我就轉過身去，所以當時我應該是已經有抱住小孩等語。是由證人即告訴人李麗雲前揭證詞可以知悉，被告當時接近告訴人李麗雲時，手雖然有將刀子舉高想要朝告訴人李麗雲揮砍的動作，但當時因為證人即告訴人李麗雲直覺反應是想要保護其兒子王家豪，所以立刻轉身去抱住王家豪，並沒有實際看到被告當時是否確係「瞄準」其後腦杓砍去。而一般人見他人持刀對其高舉，往往會有對方有意朝其頭部揮砍之感覺，自無法僅憑其個人感覺即加以判斷，仍須有其他補強證據，始足加以認定。
  ⒉告訴人李麗雲之後腦杓雖然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觀察告訴人李麗雲之身高並不矮，此雖可佐證被告當時應有如告訴人李麗雲所述有將刀舉高之情形，然由證人即告訴人李麗雲前揭證詞可以得知，告訴人李麗雲在被揮砍時係處於轉身移動要去保護小孩之情況，告訴人李麗雲既然是處於動態情況，於側身移動時遭到被告砍傷，則是否能僅憑告訴人李麗雲之後腦杓有受傷之結果，即去反推被告當時「必」係「瞄準」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揮砍，並非全然沒有疑義。再告訴人王文儒於本院審理中也證稱其並沒有看到告訴人李麗雲遭砍的實際情況，而是告訴人李麗雲被砍大叫後，才去注意。又該輛自用小客車駕駛座之左側，因為是屬於行車紀錄器的範圍外，並沒有拍到實際發生之情況。因此，綜合上開證據的內容，尚無法勾稽認定被告當時「必」係「瞄準」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砍去。
  ㈡被告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李麗雲，因而致告訴人李麗雲受有前揭傷害?
  ⒈本案告訴人李麗雲雖然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然當時被告是否必係「瞄準」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揮砍，依現有事證，尚無法推斷，已如前述。而觀察告訴人李麗雲當時後腦杓刀痕之傷勢照片，以及比對檢察官所提出診斷證明書之內容，並無法看出有刀痕甚深，甚至見骨之情形，且證人即告訴人李麗雲亦未證稱當時遭砍時有頭暈、劇痛倒地等情形，是尚難以認定被告當時有猛烈揮砍、不留餘地之情。再者，告訴人李麗雲當時既係選擇轉身閃避，並未起身抵抗，被告如有殺人之想法，當可繼續朝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頸部、身體要害等處持續攻擊，然被告在攻擊得逞後，並未持續下手，實難想像其攻擊之時，有使告訴人李麗雲死亡之意。是勾稽上開情況，尚無法認定被告當時出手攻擊告訴人李麗雲，係出於殺人之意思。
  ⒉復由本案行車紀錄器影片所顯示之案發緣由觀察，被告所駕駛之上開自小用客車，於追撞其前方告訴人二人之上開自用小客車後，告訴人二人均有走到被告所駕駛上開自小客車駕駛座旁，被告見狀則開始倒車，欲行離去，告訴人王文儒此時有明顯與被告拉扯之行為，對此告訴人王文儒於偵訊中亦坦認：因為車禍後被告想要跑掉，我很激動，我想要阻止他走，因為我拉不住他，所以我才動手打他2至3下等語。而由本案行車紀錄器畫面觀察，告訴人李麗雲該段期間並未有出手攻擊被告之行為，反而是有想要阻止告訴人王文儒之肢體動作，被告既然是受告訴人王文儒攻擊，並非有意阻攔之告訴人李麗雲，則在告訴人李麗雲及被告先前並無深仇大恨或有任何過節之情形下，實在難以想像被告會有殺害告訴人李麗雲之動機存在。
  ⒊綜上，經審酌被告整體攻擊過程及方式、告訴人李麗雲所受傷勢程度、有無殺害告訴人李麗雲之動機等情況後，僅能認定被告係基於傷害之故意攻擊告訴人李麗雲。
二、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砍去?被告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王文儒，因而致告訴人王文儒受有前揭傷害?
  ㈠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砍去?
  ⒈證人即告訴人王文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那時候跟被告拉扯完，被告車子還是開走了，然後開到前面，不知道為什麼，被告就停下來，當時是告訴人李麗雲先受傷，那時候我們都是在駕駛座這一邊的外面，我們都在看車子的狀況有沒有問題，我沒有看到告訴人李麗雲受傷的過程，我只有聽到告訴人李麗雲大喊一聲，好像就是被告已經砍她了，因為我跟告訴人李麗雲有一點點距離，所以被告那時候砍完，告訴人李麗雲蹲下去之後，我就趕快衝過去，一方面要看告訴人李麗雲怎麼樣，另一方面是被告又拿刀子繼續，有意識想要砍我兒子的感覺，所以我趕快過去阻擋被告，那個場面有點混亂，就是他好像有疑似要揮刀的感覺，下一秒我就覺得頭痛了，就是有感覺被告在揮，應該算看到被告有在那邊甩的動作，被告是朝著我老婆跟我兒子的方向，我當然是要衝過去把被告的刀子打掉，要把我兒子推開，就是不要讓被告砍到，那時候那個場面蠻混亂的，只是感覺到有被東西揮到，是在要把我兒子推開的時候被揮到的，並沒有看到被告特別瞄準告訴人李麗雲或我兒子身體上的什麼部位，事情發生的很快，接著我就想要把刀子搶下來，所以跟被告在那邊扭打，要搶被告的刀子，後來有搶成功，我不想再讓被告拿刀，所以我就把刀丟遠一點，可是被告又去把刀撿回來，我就一直問被告要怎麼樣處理，然後被告就一直罵我們，後來感覺被告要繼續砍我，所以我就趕快跑給被告追，繞著車子跑來跑去，可以感覺的到被告蠻生氣的，過程中被告有罵一些髒話，而我是在扭打、搶刀子前就已經受傷了，我並沒有看到刀子怎麼揮到我的頭，被告就是有揮刀的動作，當下只覺得很痛等語。是由證人即告訴人王文儒的證詞可以知悉，被告當時是先對告訴人李麗雲攻擊，告訴人李麗雲因此大叫，引起告訴人王文儒之注意，此時告訴人王文儒發現被告似有意要朝其兒子攻擊，而上前要推其兒子，避免遭到被告攻擊，被告之刀則於此時揮到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而告訴人王文儒因專注力均在推走其兒子，避免其兒子遭到攻擊，並未實際看到被告是否係「瞄準」其頭部揮砍。
  ⒉告訴人王文儒雖然受了需要縫合4針的頭皮撕裂傷。然由證人即告訴人王文儒前揭證詞可以得知，證人即告訴人王文儒當時因察覺其子可能有危險，而上前欲推開其子，此時告訴人王文儒既然是處於動態情況，於移動上前時遭到被告砍傷，自不能排除是在混亂中擊中告訴人王文儒，造成告訴人王文儒上開傷勢之可能性，則是否能以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有受傷之結果，即去反推被告當時「必」係直接「瞄準」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揮砍，即非完全沒有疑義。是綜合上開證據的內容，尚無法勾稽認定被告當時確實是瞄準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砍去。
  ㈡被告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王文儒，因而致告訴人王文儒受有前揭傷害?
  ⒈依告訴人王文儒指證之內容，當時其係因察覺其子可能有危險，上前欲拉開其子，而於此時遭被告砍傷，此時告訴人王文儒既然是處於動態情況，於上前移動時頭部遭到被告砍傷，無法推斷被告當時「必」係「瞄準」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揮砍，已如前述。再由告訴人王文儒受傷之程度觀察，扣案被告當時所持用之長刀，為1把全長52.2公分、刀刃長度39.9公分、刀柄長度為12.3公分的長刀，以該長刀之長度及外觀鋒利的情況，如朝他人之頭部猛力揮砍，當足以使他人受有足以致死之嚴重傷害。然觀察告訴人王文儒頭部所受之頭部傷勢，刀痕顯然甚淺，而證人即告訴人王文儒亦未證稱當時遭砍時有頭暈、頭痛欲裂等情況，是尚難以認定被告有猛烈揮砍之舉，反可見其揮刀時確實留有餘力，故被告究有無殺害告訴人王文儒之犯意，實有疑問。
  ⒉公訴意旨雖然另外主張被告和告訴人王文儒在繞車追逐時，有在車尾處猛力砍擊一刀，雖並未擊中告訴人王文儒，然已在該車身留有明顯刀痕之情形，欲以此刀證明被告主觀上有殺人犯意，並提出該段行車紀錄器影片為據(編號845B影像1分37秒至第38秒處)。然而，本案如「單純」將注意力置於被告持刀砍中車尾此刀之猛力程度，集中關注該片段，雖實令人驚悚，惟如觀察注意被告與告訴人王文儒追逐之整體流程，則屬不然。本案如整體觀察該行車紀錄器影片，當可發現過程中並非僅有被告單方面追逐告訴人王文儒，亦可見告訴人王文儒有舉起手主動朝被告走去之情形(編號845B影像第4秒)，並非單純處於被動的一方；且告訴人王文儒其後又返回車尾後，並可見其緩步及用手指著影像外之人之情(編號845B影像第16秒)，倘若被告持刀返回，係要持續追殺告訴人王文儒，且殺意甚堅，告訴人王文儒豈能夠如此漫步徐行?又其後被告持刀返回車尾處時(編號845B影像第39秒)，竟亦在過程中抽離，好整以暇地前往拾取地上的包包，將其放在肩上(編號845B影像第41秒至第47秒)，甚至還不忘要將遺留的拖鞋穿上(編號845B影像第48秒)，並未有持刀持續砍擊之舉；再告訴人王文儒又出現於畫面時，竟亦雙手叉腰，擺出三七步之姿勢(編號845B影像1分04秒)，於發現被告前來時，始又快步離去(編號845B影像1分07秒)，過程中並未見被告有不斷追砍之情；直至該影片末端(編號845B影像1分37秒至第38秒)，告訴人王文儒以面對車尾之方式出現於車尾，隨即離去畫面，被告其後則持刀猛力揮砍擊中車尾，然因告訴人王文儒於揮擊時已離去該畫面，無法確知被告揮刀時雙方實際距離，則被告斯時究意在恫嚇?單純以車洩憤?或確係欲持刀對人猛擊?即顯非無疑。再觀諸被告持刀返回後，整體過程中並非持刀不斷追砍告訴人王文儒，反而抽離，好整以暇地「撿包包」、「穿拖鞋」，停頓其攻擊，則被告當時是否確有殺害告訴人王文儒之意思存在，很有疑問。
  ⒊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提出之事證，尚無法證明被告具有殺害告訴人王文儒之犯意，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應採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肆、本案之處理：
一、按刑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者，以科刑或免刑判決為限，檢察官以殺人未遂起訴，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為被告所犯實為傷害罪，未經合法告訴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告訴，則於判決理由欄敘明其理由，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諭知不受理判決即可，尚無適用同法第300條之餘地(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660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案被告持刀攻擊被害人，其當可知悉此舉會造成被害人受傷，被告亦坦承其傷害告訴人二人之犯行（本院卷第451頁）。從而，被告雖無殺人犯意，然有傷害之犯意及結果，足堪認定。是核被告所為，應僅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刑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因案發後被告已與告訴人二人成立和解，告訴人並當庭表示對被告撤回告訴，有和解書及撤回告訴狀各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87頁至第189頁），依法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伍、沒收部分：
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供犯罪所用之物，得由法官審酌個案情節決定有無沒收之必要。又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40條第3項亦有明定，是現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已具有獨立性之法律效果，而非僅屬從刑之性質，並不受本案罪刑部分之影響，故被告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之情形，縱未能訴追犯罪行為人之犯罪，仍得於判決中併予宣告沒收。
二、經查，扣案之長刀1把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本案犯傷害犯行所用之物，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明確。被告所涉傷害犯行，雖因告訴人二人均撤回告訴而應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因法律上原因未能判決有罪，惟依首開說明，仍得對供犯罪所用之物單獨宣告沒收，爰對被告單獨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刑法第38條第2項、第40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佾德、林靖蓉、馮興儒提起公訴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9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立群
          　                  法  官  徐晶純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惠棋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9　　日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國模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榮彬　男  民國54年12月1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V123101101號
                    住臺東縣臺東市山西路2段1050號　
選任辯護人  黃暘勛律師
　　　　　  許洋頊律師
　　　　　　黃一峻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國模偵
字第1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
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均公訴不受理。
扣案之長刀壹把沒收。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廖榮彬在民國109年8月28日16時18分左
    右，駕駛車牌號碼OU-1111號自用小客車，開到接近臺東縣
    太麻里鄉臺9線與南迴公路之路口時，不小心追撞其前方正
    在停等紅燈的車牌號碼BMW-2424號自用小客車，被撞車輛的
    駕駛是告訴人李麗雲，車上乘客則有告訴人李麗雲的丈夫即
    告訴人王文儒及兒子王家豪。當告訴人二人、王家豪下車查
    看情況，發現被告在撞車後開始倒車，告訴人王文儒因為想
    要阻止被告逃離現場，便在被告的車旁跟被告發生拉扯，但
    還是沒有成功阻止被告把車開走。然被告先把自己的車輛開
    到離告訴人李麗雲等人不遠處的前方路邊後，竟基於殺人之
    犯意，從自己車內拿出一把全長52.2公分、刀刃長度39.9公
    分的長刀，朝向告訴人李麗雲及告訴人王文儒的頭部砍去，
    告訴人李麗雲因此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告訴人
    王文儒則因此受了需要縫合4針的頭皮撕裂傷。王家豪及遭
    砍的告訴人李麗雲趁隙躲入車內，被告繼續持前揭長刀追逐
    受傷的告訴人王文儒，然因救護車接獲通報趕到現場，被告
    見狀立刻逃離現場，告訴人二人才沒發生死亡結果而未遂。
    因認被告對告訴人二人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
    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嫌等語。
貳、本案不爭執的事項：
  ㈠被告在109年8月28日16時18分左右，駕駛車牌號碼OU-1111號
    自用小客車，開到接近臺東縣太麻里鄉臺9線道路與南迴公
    路之路口時，不小心追撞前方正在停等紅燈的車牌號碼BMW-
    2424號自用小客車，被撞車輛的駕駛是告訴人李麗雲，車上
    乘客則有告訴人王文儒及王家豪。
  ㈡當告訴人二人及王家豪下車查看情況，發現被告在撞車後開
    始倒車，告訴人王文儒因為想阻止被告逃離現場，便在被告
    的車旁跟被告發生拉扯，但還是沒有成功阻止被告把車開走
    。
  ㈢被告先把自己的車輛開到離告訴人李麗雲等人不遠處的前方
    路邊後，從自己車内拿出一把全長52.2公分、刀刃長度39.9
    公分、刀柄長度為12.3公分的長刀。
  ㈣告訴人李麗雲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告訴人王文
    儒則受了需要縫合4針的頭皮撕裂傷。
  ㈤被告與告訴人王文儒追逐的過程中，王家豪及受傷的告訴人
    李麗雲趁隙躲入車內。
  ㈥救護車到現場後，被告拆下自己的汽車車牌逃離現場，並聯
    絡朋友潘智翔載他到山區躲藏，經過警察連日展開搜山行動
    後，終於在搜尋12日後，於109年9月9日11時15分左右在臺
    東縣大武鄉南加津林山加津林溪底發現被告，警方將被告逮
    捕並找到前揭長刀1把。　
參、對於本案爭點之判斷：
一、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砍去?被告
    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李麗雲，因而
    致告訴人李麗雲受有前揭傷害?
  ㈠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砍去?
  ⒈證人即告訴人李麗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我是在查看車
    況，我後來有看到被告有過來我們這邊，到很接近我的時候
    ，我才發現他好像有拿刀子，接下來我就有看到他把刀子高
    舉的動作，然後就是朝我這個方向揮過來，因為我當下有看
    到手舉起來的姿勢，所以我就很害怕，當時我是很本能的轉
    過身要保護我兒子，被告是瞄準我頭部的位置，我後腦杓的
    部分有被砍到，我被砍的時候是站著，但我是轉過身保護我
    兒子的姿勢，我被砍了之後有大叫，然後好像有蹲下來的動
    作，被告就是手有舉起來的姿勢，感覺應該是由上往下的姿
    勢，因為他是舉高，但是我當時是轉過去，所以我其實也沒
    有看到，到底正確是甚麼位置，我看到他有舉起來的動作的
    時候，我就轉過身去，所以當時我應該是已經有抱住小孩等
    語。是由證人即告訴人李麗雲前揭證詞可以知悉，被告當時
    接近告訴人李麗雲時，手雖然有將刀子舉高想要朝告訴人李
    麗雲揮砍的動作，但當時因為證人即告訴人李麗雲直覺反應
    是想要保護其兒子王家豪，所以立刻轉身去抱住王家豪，並
    沒有實際看到被告當時是否確係「瞄準」其後腦杓砍去。而
    一般人見他人持刀對其高舉，往往會有對方有意朝其頭部揮
    砍之感覺，自無法僅憑其個人感覺即加以判斷，仍須有其他
    補強證據，始足加以認定。
  ⒉告訴人李麗雲之後腦杓雖然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
    ，觀察告訴人李麗雲之身高並不矮，此雖可佐證被告當時應
    有如告訴人李麗雲所述有將刀舉高之情形，然由證人即告訴
    人李麗雲前揭證詞可以得知，告訴人李麗雲在被揮砍時係處
    於轉身移動要去保護小孩之情況，告訴人李麗雲既然是處於
    動態情況，於側身移動時遭到被告砍傷，則是否能僅憑告訴
    人李麗雲之後腦杓有受傷之結果，即去反推被告當時「必」
    係「瞄準」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揮砍，並非全然沒有疑義。
    再告訴人王文儒於本院審理中也證稱其並沒有看到告訴人李
    麗雲遭砍的實際情況，而是告訴人李麗雲被砍大叫後，才去
    注意。又該輛自用小客車駕駛座之左側，因為是屬於行車紀
    錄器的範圍外，並沒有拍到實際發生之情況。因此，綜合上
    開證據的內容，尚無法勾稽認定被告當時「必」係「瞄準」
    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砍去。
  ㈡被告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李麗雲，
    因而致告訴人李麗雲受有前揭傷害?
  ⒈本案告訴人李麗雲雖然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然
    當時被告是否必係「瞄準」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揮砍，依現
    有事證，尚無法推斷，已如前述。而觀察告訴人李麗雲當時
    後腦杓刀痕之傷勢照片，以及比對檢察官所提出診斷證明書
    之內容，並無法看出有刀痕甚深，甚至見骨之情形，且證人
    即告訴人李麗雲亦未證稱當時遭砍時有頭暈、劇痛倒地等情
    形，是尚難以認定被告當時有猛烈揮砍、不留餘地之情。再
    者，告訴人李麗雲當時既係選擇轉身閃避，並未起身抵抗，
    被告如有殺人之想法，當可繼續朝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頸
    部、身體要害等處持續攻擊，然被告在攻擊得逞後，並未持
    續下手，實難想像其攻擊之時，有使告訴人李麗雲死亡之意
    。是勾稽上開情況，尚無法認定被告當時出手攻擊告訴人李
    麗雲，係出於殺人之意思。
  ⒉復由本案行車紀錄器影片所顯示之案發緣由觀察，被告所駕
    駛之上開自小用客車，於追撞其前方告訴人二人之上開自用
    小客車後，告訴人二人均有走到被告所駕駛上開自小客車駕
    駛座旁，被告見狀則開始倒車，欲行離去，告訴人王文儒此
    時有明顯與被告拉扯之行為，對此告訴人王文儒於偵訊中亦
    坦認：因為車禍後被告想要跑掉，我很激動，我想要阻止他
    走，因為我拉不住他，所以我才動手打他2至3下等語。而由
    本案行車紀錄器畫面觀察，告訴人李麗雲該段期間並未有出
    手攻擊被告之行為，反而是有想要阻止告訴人王文儒之肢體
    動作，被告既然是受告訴人王文儒攻擊，並非有意阻攔之告
    訴人李麗雲，則在告訴人李麗雲及被告先前並無深仇大恨或
    有任何過節之情形下，實在難以想像被告會有殺害告訴人李
    麗雲之動機存在。
  ⒊綜上，經審酌被告整體攻擊過程及方式、告訴人李麗雲所受
    傷勢程度、有無殺害告訴人李麗雲之動機等情況後，僅能認
    定被告係基於傷害之故意攻擊告訴人李麗雲。
二、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砍去?被告
    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王文儒，因而
    致告訴人王文儒受有前揭傷害?
  ㈠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砍去?
  ⒈證人即告訴人王文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那時候跟被告拉扯
    完，被告車子還是開走了，然後開到前面，不知道為什麼，
    被告就停下來，當時是告訴人李麗雲先受傷，那時候我們都
    是在駕駛座這一邊的外面，我們都在看車子的狀況有沒有問
    題，我沒有看到告訴人李麗雲受傷的過程，我只有聽到告訴
    人李麗雲大喊一聲，好像就是被告已經砍她了，因為我跟告
    訴人李麗雲有一點點距離，所以被告那時候砍完，告訴人李
    麗雲蹲下去之後，我就趕快衝過去，一方面要看告訴人李麗
    雲怎麼樣，另一方面是被告又拿刀子繼續，有意識想要砍我
    兒子的感覺，所以我趕快過去阻擋被告，那個場面有點混亂
    ，就是他好像有疑似要揮刀的感覺，下一秒我就覺得頭痛了
    ，就是有感覺被告在揮，應該算看到被告有在那邊甩的動作
    ，被告是朝著我老婆跟我兒子的方向，我當然是要衝過去把
    被告的刀子打掉，要把我兒子推開，就是不要讓被告砍到，
    那時候那個場面蠻混亂的，只是感覺到有被東西揮到，是在
    要把我兒子推開的時候被揮到的，並沒有看到被告特別瞄準
    告訴人李麗雲或我兒子身體上的什麼部位，事情發生的很快
    ，接著我就想要把刀子搶下來，所以跟被告在那邊扭打，要
    搶被告的刀子，後來有搶成功，我不想再讓被告拿刀，所以
    我就把刀丟遠一點，可是被告又去把刀撿回來，我就一直問
    被告要怎麼樣處理，然後被告就一直罵我們，後來感覺被告
    要繼續砍我，所以我就趕快跑給被告追，繞著車子跑來跑去
    ，可以感覺的到被告蠻生氣的，過程中被告有罵一些髒話，
    而我是在扭打、搶刀子前就已經受傷了，我並沒有看到刀子
    怎麼揮到我的頭，被告就是有揮刀的動作，當下只覺得很痛
    等語。是由證人即告訴人王文儒的證詞可以知悉，被告當時
    是先對告訴人李麗雲攻擊，告訴人李麗雲因此大叫，引起告
    訴人王文儒之注意，此時告訴人王文儒發現被告似有意要朝
    其兒子攻擊，而上前要推其兒子，避免遭到被告攻擊，被告
    之刀則於此時揮到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而告訴人王文儒因
    專注力均在推走其兒子，避免其兒子遭到攻擊，並未實際看
    到被告是否係「瞄準」其頭部揮砍。
  ⒉告訴人王文儒雖然受了需要縫合4針的頭皮撕裂傷。然由證人
    即告訴人王文儒前揭證詞可以得知，證人即告訴人王文儒當
    時因察覺其子可能有危險，而上前欲推開其子，此時告訴人
    王文儒既然是處於動態情況，於移動上前時遭到被告砍傷，
    自不能排除是在混亂中擊中告訴人王文儒，造成告訴人王文
    儒上開傷勢之可能性，則是否能以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有受
    傷之結果，即去反推被告當時「必」係直接「瞄準」告訴人
    王文儒之頭部揮砍，即非完全沒有疑義。是綜合上開證據的
    內容，尚無法勾稽認定被告當時確實是瞄準告訴人王文儒之
    頭部砍去。
  ㈡被告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王文儒，
    因而致告訴人王文儒受有前揭傷害?
  ⒈依告訴人王文儒指證之內容，當時其係因察覺其子可能有危
    險，上前欲拉開其子，而於此時遭被告砍傷，此時告訴人王
    文儒既然是處於動態情況，於上前移動時頭部遭到被告砍傷
    ，無法推斷被告當時「必」係「瞄準」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
    揮砍，已如前述。再由告訴人王文儒受傷之程度觀察，扣案
    被告當時所持用之長刀，為1把全長52.2公分、刀刃長度39.
    9公分、刀柄長度為12.3公分的長刀，以該長刀之長度及外
    觀鋒利的情況，如朝他人之頭部猛力揮砍，當足以使他人受
    有足以致死之嚴重傷害。然觀察告訴人王文儒頭部所受之頭
    部傷勢，刀痕顯然甚淺，而證人即告訴人王文儒亦未證稱當
    時遭砍時有頭暈、頭痛欲裂等情況，是尚難以認定被告有猛
    烈揮砍之舉，反可見其揮刀時確實留有餘力，故被告究有無
    殺害告訴人王文儒之犯意，實有疑問。
  ⒉公訴意旨雖然另外主張被告和告訴人王文儒在繞車追逐時，
    有在車尾處猛力砍擊一刀，雖並未擊中告訴人王文儒，然已
    在該車身留有明顯刀痕之情形，欲以此刀證明被告主觀上有
    殺人犯意，並提出該段行車紀錄器影片為據(編號845B影像1
    分37秒至第38秒處)。然而，本案如「單純」將注意力置於
    被告持刀砍中車尾此刀之猛力程度，集中關注該片段，雖實
    令人驚悚，惟如觀察注意被告與告訴人王文儒追逐之整體流
    程，則屬不然。本案如整體觀察該行車紀錄器影片，當可發
    現過程中並非僅有被告單方面追逐告訴人王文儒，亦可見告
    訴人王文儒有舉起手主動朝被告走去之情形(編號845B影像
    第4秒)，並非單純處於被動的一方；且告訴人王文儒其後又
    返回車尾後，並可見其緩步及用手指著影像外之人之情(編
    號845B影像第16秒)，倘若被告持刀返回，係要持續追殺告
    訴人王文儒，且殺意甚堅，告訴人王文儒豈能夠如此漫步徐
    行?又其後被告持刀返回車尾處時(編號845B影像第39秒)，
    竟亦在過程中抽離，好整以暇地前往拾取地上的包包，將其
    放在肩上(編號845B影像第41秒至第47秒)，甚至還不忘要將
    遺留的拖鞋穿上(編號845B影像第48秒)，並未有持刀持續砍
    擊之舉；再告訴人王文儒又出現於畫面時，竟亦雙手叉腰，
    擺出三七步之姿勢(編號845B影像1分04秒)，於發現被告前
    來時，始又快步離去(編號845B影像1分07秒)，過程中並未
    見被告有不斷追砍之情；直至該影片末端(編號845B影像1分
    37秒至第38秒)，告訴人王文儒以面對車尾之方式出現於車
    尾，隨即離去畫面，被告其後則持刀猛力揮砍擊中車尾，然
    因告訴人王文儒於揮擊時已離去該畫面，無法確知被告揮刀
    時雙方實際距離，則被告斯時究意在恫嚇?單純以車洩憤?或
    確係欲持刀對人猛擊?即顯非無疑。再觀諸被告持刀返回後
    ，整體過程中並非持刀不斷追砍告訴人王文儒，反而抽離，
    好整以暇地「撿包包」、「穿拖鞋」，停頓其攻擊，則被告
    當時是否確有殺害告訴人王文儒之意思存在，很有疑問。
  ⒊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提出之事證，尚無法證明被告具有殺害
    告訴人王文儒之犯意，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應採對被告有
    利之認定。
肆、本案之處理：
一、按刑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應適用
    之法條者，以科刑或免刑判決為限，檢察官以殺人未遂起訴
    ，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為被告所犯實為傷害罪，未經合法告
    訴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告訴，則於判決理由欄敘
    明其理由，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諭知不受理判決即
    可，尚無適用同法第300條之餘地(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
    660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案被告持刀攻擊被害人，其當可知悉此舉會造成被害人受
    傷，被告亦坦承其傷害告訴人二人之犯行（本院卷第451頁
    ）。從而，被告雖無殺人犯意，然有傷害之犯意及結果，足
    堪認定。是核被告所為，應僅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依刑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因案發後被告已
    與告訴人二人成立和解，告訴人並當庭表示對被告撤回告訴
    ，有和解書及撤回告訴狀各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87頁至
    第189頁），依法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伍、沒收部分：
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
    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供犯罪所用之物，得由法官審酌個案
    情節決定有無沒收之必要。又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第
    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
    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
    ，刑法第40條第3項亦有明定，是現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
    ，已具有獨立性之法律效果，而非僅屬從刑之性質，並不受
    本案罪刑部分之影響，故被告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之情形，縱
    未能訴追犯罪行為人之犯罪，仍得於判決中併予宣告沒收。
二、經查，扣案之長刀1把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本案犯傷害犯
    行所用之物，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明確。被告所涉傷害
    犯行，雖因告訴人二人均撤回告訴而應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
    決，因法律上原因未能判決有罪，惟依首開說明，仍得對供
    犯罪所用之物單獨宣告沒收，爰對被告單獨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刑法第38條第2項、
第40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佾德、林靖蓉、馮興儒提起公訴及到庭執行職務
。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9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立群
          　                  法  官  徐晶純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
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
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惠棋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9　　日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國模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榮彬　男  民國54年12月1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V123101101號
                    住臺東縣臺東市山西路2段1050號　
選任辯護人  黃暘勛律師
　　　　　  許洋頊律師
　　　　　　黃一峻律師　　　　　　　　　　
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國模偵字第1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均公訴不受理。
扣案之長刀壹把沒收。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廖榮彬在民國109年8月28日16時18分左右，駕駛車牌號碼OU-1111號自用小客車，開到接近臺東縣太麻里鄉臺9線與南迴公路之路口時，不小心追撞其前方正在停等紅燈的車牌號碼BMW-2424號自用小客車，被撞車輛的駕駛是告訴人李麗雲，車上乘客則有告訴人李麗雲的丈夫即告訴人王文儒及兒子王家豪。當告訴人二人、王家豪下車查看情況，發現被告在撞車後開始倒車，告訴人王文儒因為想要阻止被告逃離現場，便在被告的車旁跟被告發生拉扯，但還是沒有成功阻止被告把車開走。然被告先把自己的車輛開到離告訴人李麗雲等人不遠處的前方路邊後，竟基於殺人之犯意，從自己車內拿出一把全長52.2公分、刀刃長度39.9公分的長刀，朝向告訴人李麗雲及告訴人王文儒的頭部砍去，告訴人李麗雲因此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告訴人王文儒則因此受了需要縫合4針的頭皮撕裂傷。王家豪及遭砍的告訴人李麗雲趁隙躲入車內，被告繼續持前揭長刀追逐受傷的告訴人王文儒，然因救護車接獲通報趕到現場，被告見狀立刻逃離現場，告訴人二人才沒發生死亡結果而未遂。因認被告對告訴人二人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嫌等語。
貳、本案不爭執的事項：
  ㈠被告在109年8月28日16時18分左右，駕駛車牌號碼OU-1111號自用小客車，開到接近臺東縣太麻里鄉臺9線道路與南迴公路之路口時，不小心追撞前方正在停等紅燈的車牌號碼BMW-2424號自用小客車，被撞車輛的駕駛是告訴人李麗雲，車上乘客則有告訴人王文儒及王家豪。
  ㈡當告訴人二人及王家豪下車查看情況，發現被告在撞車後開始倒車，告訴人王文儒因為想阻止被告逃離現場，便在被告的車旁跟被告發生拉扯，但還是沒有成功阻止被告把車開走。
  ㈢被告先把自己的車輛開到離告訴人李麗雲等人不遠處的前方路邊後，從自己車内拿出一把全長52.2公分、刀刃長度39.9公分、刀柄長度為12.3公分的長刀。
  ㈣告訴人李麗雲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告訴人王文儒則受了需要縫合4針的頭皮撕裂傷。
  ㈤被告與告訴人王文儒追逐的過程中，王家豪及受傷的告訴人李麗雲趁隙躲入車內。
  ㈥救護車到現場後，被告拆下自己的汽車車牌逃離現場，並聯絡朋友潘智翔載他到山區躲藏，經過警察連日展開搜山行動後，終於在搜尋12日後，於109年9月9日11時15分左右在臺東縣大武鄉南加津林山加津林溪底發現被告，警方將被告逮捕並找到前揭長刀1把。　
參、對於本案爭點之判斷：
一、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砍去?被告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李麗雲，因而致告訴人李麗雲受有前揭傷害?
  ㈠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砍去?
  ⒈證人即告訴人李麗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我是在查看車況，我後來有看到被告有過來我們這邊，到很接近我的時候，我才發現他好像有拿刀子，接下來我就有看到他把刀子高舉的動作，然後就是朝我這個方向揮過來，因為我當下有看到手舉起來的姿勢，所以我就很害怕，當時我是很本能的轉過身要保護我兒子，被告是瞄準我頭部的位置，我後腦杓的部分有被砍到，我被砍的時候是站著，但我是轉過身保護我兒子的姿勢，我被砍了之後有大叫，然後好像有蹲下來的動作，被告就是手有舉起來的姿勢，感覺應該是由上往下的姿勢，因為他是舉高，但是我當時是轉過去，所以我其實也沒有看到，到底正確是甚麼位置，我看到他有舉起來的動作的時候，我就轉過身去，所以當時我應該是已經有抱住小孩等語。是由證人即告訴人李麗雲前揭證詞可以知悉，被告當時接近告訴人李麗雲時，手雖然有將刀子舉高想要朝告訴人李麗雲揮砍的動作，但當時因為證人即告訴人李麗雲直覺反應是想要保護其兒子王家豪，所以立刻轉身去抱住王家豪，並沒有實際看到被告當時是否確係「瞄準」其後腦杓砍去。而一般人見他人持刀對其高舉，往往會有對方有意朝其頭部揮砍之感覺，自無法僅憑其個人感覺即加以判斷，仍須有其他補強證據，始足加以認定。
  ⒉告訴人李麗雲之後腦杓雖然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觀察告訴人李麗雲之身高並不矮，此雖可佐證被告當時應有如告訴人李麗雲所述有將刀舉高之情形，然由證人即告訴人李麗雲前揭證詞可以得知，告訴人李麗雲在被揮砍時係處於轉身移動要去保護小孩之情況，告訴人李麗雲既然是處於動態情況，於側身移動時遭到被告砍傷，則是否能僅憑告訴人李麗雲之後腦杓有受傷之結果，即去反推被告當時「必」係「瞄準」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揮砍，並非全然沒有疑義。再告訴人王文儒於本院審理中也證稱其並沒有看到告訴人李麗雲遭砍的實際情況，而是告訴人李麗雲被砍大叫後，才去注意。又該輛自用小客車駕駛座之左側，因為是屬於行車紀錄器的範圍外，並沒有拍到實際發生之情況。因此，綜合上開證據的內容，尚無法勾稽認定被告當時「必」係「瞄準」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砍去。
  ㈡被告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李麗雲，因而致告訴人李麗雲受有前揭傷害?
  ⒈本案告訴人李麗雲雖然受了需要縫合10針的頭皮撕裂傷，然當時被告是否必係「瞄準」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揮砍，依現有事證，尚無法推斷，已如前述。而觀察告訴人李麗雲當時後腦杓刀痕之傷勢照片，以及比對檢察官所提出診斷證明書之內容，並無法看出有刀痕甚深，甚至見骨之情形，且證人即告訴人李麗雲亦未證稱當時遭砍時有頭暈、劇痛倒地等情形，是尚難以認定被告當時有猛烈揮砍、不留餘地之情。再者，告訴人李麗雲當時既係選擇轉身閃避，並未起身抵抗，被告如有殺人之想法，當可繼續朝告訴人李麗雲之頭部、頸部、身體要害等處持續攻擊，然被告在攻擊得逞後，並未持續下手，實難想像其攻擊之時，有使告訴人李麗雲死亡之意。是勾稽上開情況，尚無法認定被告當時出手攻擊告訴人李麗雲，係出於殺人之意思。
  ⒉復由本案行車紀錄器影片所顯示之案發緣由觀察，被告所駕駛之上開自小用客車，於追撞其前方告訴人二人之上開自用小客車後，告訴人二人均有走到被告所駕駛上開自小客車駕駛座旁，被告見狀則開始倒車，欲行離去，告訴人王文儒此時有明顯與被告拉扯之行為，對此告訴人王文儒於偵訊中亦坦認：因為車禍後被告想要跑掉，我很激動，我想要阻止他走，因為我拉不住他，所以我才動手打他2至3下等語。而由本案行車紀錄器畫面觀察，告訴人李麗雲該段期間並未有出手攻擊被告之行為，反而是有想要阻止告訴人王文儒之肢體動作，被告既然是受告訴人王文儒攻擊，並非有意阻攔之告訴人李麗雲，則在告訴人李麗雲及被告先前並無深仇大恨或有任何過節之情形下，實在難以想像被告會有殺害告訴人李麗雲之動機存在。
  ⒊綜上，經審酌被告整體攻擊過程及方式、告訴人李麗雲所受傷勢程度、有無殺害告訴人李麗雲之動機等情況後，僅能認定被告係基於傷害之故意攻擊告訴人李麗雲。
二、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砍去?被告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王文儒，因而致告訴人王文儒受有前揭傷害?
  ㈠被告拿扣案之長刀是否係朝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砍去?
  ⒈證人即告訴人王文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那時候跟被告拉扯完，被告車子還是開走了，然後開到前面，不知道為什麼，被告就停下來，當時是告訴人李麗雲先受傷，那時候我們都是在駕駛座這一邊的外面，我們都在看車子的狀況有沒有問題，我沒有看到告訴人李麗雲受傷的過程，我只有聽到告訴人李麗雲大喊一聲，好像就是被告已經砍她了，因為我跟告訴人李麗雲有一點點距離，所以被告那時候砍完，告訴人李麗雲蹲下去之後，我就趕快衝過去，一方面要看告訴人李麗雲怎麼樣，另一方面是被告又拿刀子繼續，有意識想要砍我兒子的感覺，所以我趕快過去阻擋被告，那個場面有點混亂，就是他好像有疑似要揮刀的感覺，下一秒我就覺得頭痛了，就是有感覺被告在揮，應該算看到被告有在那邊甩的動作，被告是朝著我老婆跟我兒子的方向，我當然是要衝過去把被告的刀子打掉，要把我兒子推開，就是不要讓被告砍到，那時候那個場面蠻混亂的，只是感覺到有被東西揮到，是在要把我兒子推開的時候被揮到的，並沒有看到被告特別瞄準告訴人李麗雲或我兒子身體上的什麼部位，事情發生的很快，接著我就想要把刀子搶下來，所以跟被告在那邊扭打，要搶被告的刀子，後來有搶成功，我不想再讓被告拿刀，所以我就把刀丟遠一點，可是被告又去把刀撿回來，我就一直問被告要怎麼樣處理，然後被告就一直罵我們，後來感覺被告要繼續砍我，所以我就趕快跑給被告追，繞著車子跑來跑去，可以感覺的到被告蠻生氣的，過程中被告有罵一些髒話，而我是在扭打、搶刀子前就已經受傷了，我並沒有看到刀子怎麼揮到我的頭，被告就是有揮刀的動作，當下只覺得很痛等語。是由證人即告訴人王文儒的證詞可以知悉，被告當時是先對告訴人李麗雲攻擊，告訴人李麗雲因此大叫，引起告訴人王文儒之注意，此時告訴人王文儒發現被告似有意要朝其兒子攻擊，而上前要推其兒子，避免遭到被告攻擊，被告之刀則於此時揮到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而告訴人王文儒因專注力均在推走其兒子，避免其兒子遭到攻擊，並未實際看到被告是否係「瞄準」其頭部揮砍。
  ⒉告訴人王文儒雖然受了需要縫合4針的頭皮撕裂傷。然由證人即告訴人王文儒前揭證詞可以得知，證人即告訴人王文儒當時因察覺其子可能有危險，而上前欲推開其子，此時告訴人王文儒既然是處於動態情況，於移動上前時遭到被告砍傷，自不能排除是在混亂中擊中告訴人王文儒，造成告訴人王文儒上開傷勢之可能性，則是否能以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有受傷之結果，即去反推被告當時「必」係直接「瞄準」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揮砍，即非完全沒有疑義。是綜合上開證據的內容，尚無法勾稽認定被告當時確實是瞄準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砍去。
  ㈡被告當時係基於殺人抑或傷害之犯意，攻擊告訴人王文儒，因而致告訴人王文儒受有前揭傷害?
  ⒈依告訴人王文儒指證之內容，當時其係因察覺其子可能有危險，上前欲拉開其子，而於此時遭被告砍傷，此時告訴人王文儒既然是處於動態情況，於上前移動時頭部遭到被告砍傷，無法推斷被告當時「必」係「瞄準」告訴人王文儒之頭部揮砍，已如前述。再由告訴人王文儒受傷之程度觀察，扣案被告當時所持用之長刀，為1把全長52.2公分、刀刃長度39.9公分、刀柄長度為12.3公分的長刀，以該長刀之長度及外觀鋒利的情況，如朝他人之頭部猛力揮砍，當足以使他人受有足以致死之嚴重傷害。然觀察告訴人王文儒頭部所受之頭部傷勢，刀痕顯然甚淺，而證人即告訴人王文儒亦未證稱當時遭砍時有頭暈、頭痛欲裂等情況，是尚難以認定被告有猛烈揮砍之舉，反可見其揮刀時確實留有餘力，故被告究有無殺害告訴人王文儒之犯意，實有疑問。
  ⒉公訴意旨雖然另外主張被告和告訴人王文儒在繞車追逐時，有在車尾處猛力砍擊一刀，雖並未擊中告訴人王文儒，然已在該車身留有明顯刀痕之情形，欲以此刀證明被告主觀上有殺人犯意，並提出該段行車紀錄器影片為據(編號845B影像1分37秒至第38秒處)。然而，本案如「單純」將注意力置於被告持刀砍中車尾此刀之猛力程度，集中關注該片段，雖實令人驚悚，惟如觀察注意被告與告訴人王文儒追逐之整體流程，則屬不然。本案如整體觀察該行車紀錄器影片，當可發現過程中並非僅有被告單方面追逐告訴人王文儒，亦可見告訴人王文儒有舉起手主動朝被告走去之情形(編號845B影像第4秒)，並非單純處於被動的一方；且告訴人王文儒其後又返回車尾後，並可見其緩步及用手指著影像外之人之情(編號845B影像第16秒)，倘若被告持刀返回，係要持續追殺告訴人王文儒，且殺意甚堅，告訴人王文儒豈能夠如此漫步徐行?又其後被告持刀返回車尾處時(編號845B影像第39秒)，竟亦在過程中抽離，好整以暇地前往拾取地上的包包，將其放在肩上(編號845B影像第41秒至第47秒)，甚至還不忘要將遺留的拖鞋穿上(編號845B影像第48秒)，並未有持刀持續砍擊之舉；再告訴人王文儒又出現於畫面時，竟亦雙手叉腰，擺出三七步之姿勢(編號845B影像1分04秒)，於發現被告前來時，始又快步離去(編號845B影像1分07秒)，過程中並未見被告有不斷追砍之情；直至該影片末端(編號845B影像1分37秒至第38秒)，告訴人王文儒以面對車尾之方式出現於車尾，隨即離去畫面，被告其後則持刀猛力揮砍擊中車尾，然因告訴人王文儒於揮擊時已離去該畫面，無法確知被告揮刀時雙方實際距離，則被告斯時究意在恫嚇?單純以車洩憤?或確係欲持刀對人猛擊?即顯非無疑。再觀諸被告持刀返回後，整體過程中並非持刀不斷追砍告訴人王文儒，反而抽離，好整以暇地「撿包包」、「穿拖鞋」，停頓其攻擊，則被告當時是否確有殺害告訴人王文儒之意思存在，很有疑問。
  ⒊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提出之事證，尚無法證明被告具有殺害告訴人王文儒之犯意，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應採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肆、本案之處理：
一、按刑事判決得就起訴之犯罪事實變更檢察官起訴所引應適用之法條者，以科刑或免刑判決為限，檢察官以殺人未遂起訴，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為被告所犯實為傷害罪，未經合法告訴或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撤回告訴，則於判決理由欄敘明其理由，逕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諭知不受理判決即可，尚無適用同法第300條之餘地(最高法院71年度台上字第660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案被告持刀攻擊被害人，其當可知悉此舉會造成被害人受傷，被告亦坦承其傷害告訴人二人之犯行（本院卷第451頁）。從而，被告雖無殺人犯意，然有傷害之犯意及結果，足堪認定。是核被告所為，應僅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依刑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因案發後被告已與告訴人二人成立和解，告訴人並當庭表示對被告撤回告訴，有和解書及撤回告訴狀各1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87頁至第189頁），依法自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伍、沒收部分：
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供犯罪所用之物，得由法官審酌個案情節決定有無沒收之必要。又第38條第2項、第3項之物、第38條之1第1項、第2項之犯罪所得，因事實上或法律上原因未能追訴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或判決有罪者，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40條第3項亦有明定，是現行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已具有獨立性之法律效果，而非僅屬從刑之性質，並不受本案罪刑部分之影響，故被告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之情形，縱未能訴追犯罪行為人之犯罪，仍得於判決中併予宣告沒收。
二、經查，扣案之長刀1把為被告所有，且係供其本案犯傷害犯行所用之物，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明確。被告所涉傷害犯行，雖因告訴人二人均撤回告訴而應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因法律上原因未能判決有罪，惟依首開說明，仍得對供犯罪所用之物單獨宣告沒收，爰對被告單獨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刑法第38條第2項、第40條第3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羅佾德、林靖蓉、馮興儒提起公訴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9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立群
          　                  法  官  徐晶純
　　　　　　　　　            法  官  李承桓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許惠棋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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